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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富

春环保” 或“发行人”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上市公告书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

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

公司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1）股票被终止上市

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2）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

定作任何修改。 ”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如下：

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孙庆炎先生

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另外、本公司股东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杭州富阳容大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鄂尔多斯市神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宁波茂源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省

联业能源发展公司均已作出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

所持有的股份。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http：//w w w .cninfo.com .cn）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

第二节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

式指引》（2009 年 9 月修订）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 以证监许可[2010]1139

号文 《关于核准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400 万股。 本次发行采

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

下向配售对象发行 1,080 万股及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4,320 万股，发行价

格为 25.80 元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0]307 号文）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简称 “富春环保” ， 股票代码

“002479”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4,320 万股股票将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起上市交易。

本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

巨潮网站（http://w w w .cninfo.com .cn）查询。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

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

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10 年 9 月 21 日

（三）股票简称：富春环保

（四）股票代码：002479

（五）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1,400 万股

（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5,400 万股

（七）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

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八）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孙庆炎先生

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另外、本公司股东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杭州富阳容大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鄂尔多斯市神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宁波茂源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省

联业能源发展公司均已作出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

所持有的股份。

根据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财企[2009]94�号）的有关规定，在公司完成境内 A �股发行并上市后，发起人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及浙江省联业能源发展公司将持有本公司的共计

540 万股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

承继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及浙江省联业能源发展公司的禁售期义务。

（九）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股票的 1,080 万股自本次网

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3 个月。

（十）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4,320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十一）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股东分类

股份

（万股）

比例

可上市交易的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

发行的股

份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8,320.00 38.88% 2013年 9 月 21 日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933.98 9.04% 2011年 9 月 21 日

杭州富阳容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400.00 11.22% 2011年 9 月 21 日

鄂尔多斯市神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699.00 7.94% 2011年 9 月 21 日

宁波茂源投资有限公司 800.00 3.74% 2011年 9 月 21 日

浙江省联业能源发展公司 307.02 1.43% 2011年 9 月 21 日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540.00 2.52% 2011年 9 月 21 日

小计 16,000.00 74.77% -

首次公开

发行的股

份

网下配售发行的股份 1,080.00 5.05% 2010年 12 月 21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4,320.00 20.18% 2010年 9 月 21 日

小计 5,400.00 25.23% -

合计 21,400.00 100.00% -

（十二）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三）上市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

券” 或“主承销商” ）

第三节发行人
、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文）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Zhejiang�Fuchunjiang�E nvironm ental�T herm oelectric�C o.,LT D .

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本次发行前）；21,400 万元（本次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 孙庆炎

公司住所： 浙江省富阳市灵桥镇春永路 188 号

经营范围：

火力发电、垃圾发电（有效期至 2026 年 10 月 31 日）；蒸汽、热水生产；热电技

术咨询；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主营业务： 火力发电、垃圾发电

所属行业： 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行业

电话号码： 0571- 63553779

传真号码： 0571- 63597618

公司网址： http://w w w .zhefuet.com

电子信箱： zhangjie@ zhefuet.com

董事会秘书： 张 杰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名 在本企业任职 任期

所持股份（万

股）

孙庆炎 董事长 自 200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1 年 1 月 21 日 注 1

吴斌 董事、总经理 自 200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1 年 1 月 21 日 注 1

郑秀花 董事 自 200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1 年 1 月 21 日 注 1

张谨 董事 自 200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1 年 1 月 21 日 无

许爱红 董事 自 200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1 年 1 月 21 日 注 2

徐建帆 董事 自 200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1 年 1 月 21 日 注 3

骆国良 独立董事 自 200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1 年 1 月 21 日 无

汪力成 独立董事 自 200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1 年 1 月 21 日 无

韦国忠 独立董事 自 200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1 年 1 月 21 日 无

冯琦 监事会主席 自 200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1 年 1 月 21 日 注 3

林海 监事 自 200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1 年 1 月 21 日 注 2

徐红军 监事 自 200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1 年 1 月 21 日 无

王培元 职工监事 自 2008 年 1 月 11 日至 2011 年 1 月 10 日 注 1

王斐 职工监事 自 2008 年 1 月 11 日至 2011 年 1 月 10 日 注 4

张忠梅 副总经理 自 200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1 年 1 月 21 日 注 5

孙春华 副总经理 自 200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1 年 1 月 21 日 无

骆琴明 财务负责人 自 200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1 年 1 月 21 日 注 4

张 杰 董事会秘书 自 2008 年 1 月 22 日至 2011 年 1 月 21 日 无

注 1：孙庆炎、吴斌、郑秀花、王培元系通过持有富春环保的控股股东浙江

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上级控股股东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从

而间接持有富春环保的股权，其具体持股情况见招股说明书。

注 2：许爱红、林海系通过持有富春环保的股东宁波茂源投资有限公司的

股权，从而间接持有富春环保的股权，其具体持股情况见招股说明书。

注 3：徐建帆、冯琦系通过持由富春环保的股东杭州富阳容大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的股权， 从而间接持有富春环保的股权， 其具体持股情况见招股说明

书。

注 4：王斐、骆琴明系通过持有富春环保的控股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的股东富阳富杭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 从而间接持有富春环保的股

权，其具体持股情况见招股说明书。

注 5：张忠梅持有富春环保的控股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

权，从而间接持有富春环保的股权，其具体持股情况见招股说明书。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1、控股股东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信集团” ）成

立于 1997 年 1 月 24 日，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18,600 万元；公司住所：富阳

市东洲街道江滨东大道 138 号 ； 法定代表人： 孙翀 ； 营业执照号 ：

330183000016255；经营范围：市话通信电缆、光缆、电力电缆、无氧铜杆、铜

丝、电磁线、电缆交接箱、分线盒、模块和 PE 、PV C 塑料粒子、通信配套设备及

专用电源设备、通信线路器材、光通信器件及设备制造；餐饮、住宿、歌舞厅；经

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 业务；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通信集团由 2 个法人股东和 30 位自然人股东出资设立，其中永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通控股” ）出资 13,931.2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4.8992% ，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通信集团各股东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931.2500 74.8992%

2 富阳富杭投资有限公司 1,878.3875 10.0989%

3 张凤歧等 30 位自然人股东 2,790.3625 15.0019%

合 计 18,600.0000 100.0000%

通信集团除控股本公司以外， 还投资控股了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其对外具体投资情况祥见招股说明书中相关介绍。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通信集团总资产 280,083.06 万元， 净资产

102,829.97 万元，2009 年度实现净利润 13,731.32 万元（2009 年度数据已经

杭州富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孙庆炎先生，身份证号码：33012351061****，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住所为浙江省富阳县富阳镇富春路 53 号。 孙庆炎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为本公司法定代表人。 孙庆炎、孙翀、孙驰分别持有永通控股 43.16% 、8.92% 和

3.92% 的股份，孙庆炎与孙翀、孙驰为父子关系，孙庆炎父子三人合计拥有永通

控股 55.9967％的股权。 通过上述投资及股权关系，孙庆炎通过控股永通控股

从而间接控制本公司，能够实际控制公司行为，因此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孙

庆炎先生。

孙庆炎除通过永通控股间接控制本公司以外， 还通过永通控股及通信集

团投资控股了杭州电缆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 其对外具体投资情况祥见招股

说明书中相关介绍。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 73,431 名，其中持股数量前十

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83,200,000 38.88%

2 杭州富阳容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4,000,000 11.21%

3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SLS) 19,339,806 9.04%

4 鄂尔多斯市神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6,990,000 7.94%

5 宁波茂源投资有限公司 8,000,000 3.74%

6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5,400,000 2.52%

7 浙江省联业能源发展公司(SLS) 3,070,194 1.43%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

银行

249,890 0.12%

9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49,390 0.12%

10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49,390 0.12%

合 计 160,748,670 75.12%

【注】:�“SLS” 是 State- ow n�Legal- person�Shareholder的缩写，意指

国有法人股。

另外，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 - 兴业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022L- C T 001 深、天安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万能 - 团险万能、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太平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险分红、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个险投连、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开泰 - 稳健增值投资产品、 中国银行 -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 - 交银施罗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兴业银行 - 兴业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君安 -

建行 - 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共计 20 家机构投资者也分别

持有本公司 249,390 股。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400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 1080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20.00% ，网上发行 4,3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00% 。

二、发行价格及发行市盈率

本次发行价格为 25.80 元 /股。

本次发行市盈率为：

（1）73.71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54.89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共发行 5,400 万股， 采用网下向参与配售的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1,080 万股，有效申购

为 46,770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2.3091725465% ，超额认购倍数

为 43.31 倍；网上定价发行 4,320 万股，中签率为 0.6019852135% ，超额认购

倍数为 166 倍。 网下配售产生 43 股零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募集资金总额为 139,320 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

健验（2010）259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4,779.60

审计评估费用 249.00

律师费用 50.00

信息披露、路演推介费用 445.00

新股发行登记费用 25.21

合计 5,548.81

每股发行费用：1.03 元（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本次发行股本）

六、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133,771.19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额

为 39,483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8.17 元 /股（按照 201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筹资

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0.35 元 /股 （按照 200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其他重要事项
一、 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 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

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 本公司自 2010 年 8 月 31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

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生产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2、公司所处行业、市场无重大变化；

3、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无重大变化；

4、公司未出现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包括未出现公司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

性占用的事项；

5、公司没有重大投资活动；

6、公司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及置换行为；

7、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发生变化；

9、公司未涉及任何重大诉讼事项或仲裁，亦无任何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

的重大诉讼或索赔要求；

10、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变化；

12、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第六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超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389 号志远大厦 18 层

保荐代表人：杨德彬、张见

项目协办人：郭刚

项目组其他成员：金萍、谢胜军、蔡驰

电话：（010）88321855

传真：（010）88321567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认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符合上市条件，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浙江富春江环保

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主要内容如

下：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条件。 太平洋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

任。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20

日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浙江省富阳市灵桥镇春永路

188

号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389

号志远大厦
18

层

“ I Q ”

引发的革命
———

华林证券经纪业务变革之道
黄兆隆

高度同质化的运营模式
，

日趋激烈的低佣金战使得传统经纪业务模式也近乎走到了尽头
，

可以说
，

经纪业务已经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

在这个变局中
，

各家券商均在
苦苦思索

，

力求变革现有模式
。

当在不远的未来回首往昔时
，

或许会发现
，

行业改天换地只不过源于现在一个微小环节的完善
、

一个流程的精心优化
。

为此
，

我们希望秉持着忠实记录行业里的变化
，

权且充作未来历史的见证
，

以资未来参考
。

本期选题来自于一家深圳的券商
，

虽然小
，

却在业内享有敢于创新
、

机制灵活的美
誉

，

希望能给业内带来借鉴
。

身处竞争激烈的深圳市场，在国信

证券、 招商证券等庞然大物的环伺下，

如何赢得投资者的信赖，实现经纪业务

的转型之道成为了以华林证券为代表

的小券商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当前如此激烈的券业竞争中，

盲从与跟随并不是中小券商的生存之

道。只有打破行业内一切常规，通过不

断创新现有服务模式， 才能获取领先

优势。 秉持着不竭的创新动力和灵活

的管理机制， 华林证券走出了一条不

一样的道路。

奇迹的诞生

作为一家地处深圳的小券商，在没

有庞大资金支撑和强大客户沉淀的情

况下， 华林证券以其独特的差异化战

略、不竭的创新，在业内掀起了一股华

林风。

华林的差异化战略包括服务模式

创新与营销模式的创新，这种创新往往

来自于基层的灵感。 这种灵感也让华林

始终在创新道路上快人一步，而其他券

商只能成为模仿者，难以超越。

自

2007

年以来， 新的管理团队给

华林带来了焕然一新的局面，营业部相

继进入当地排名的前

10％

。 其推出的

“华林智造”作为经纪业务的主打品牌，

为中小投资者提供独立、客观的研究资

讯服务。

2010

年

6

月，华林证券北京北三环

东路证券营业部、长沙五一大道证券营

业部、港口路证券营业部、鹤山东升路

证券营业部、建设路证券营业部、开平

东兴中路证券营业部、上海武宁路证券

营业部、冈州大道证券营业部全部进入

或接近市内份额排名前

10%

分位。

2010

年

6

月华林证券营业部部均交易量全

国第

10

名。

这对于一家

13

家证券营业部的券

商而言，无异于一个奇迹。

IQ 机的石破天惊

不过，这一切还仅是开始，令所有

人都未料到的是， 一款类似于

IPHONE

的移动证券服务终端机会给业内带来

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

2009

年，华林证券推出了业界首创

的

IQ

机终端及

IQ

服务平台，为中小客

户提供了便捷的随身服务终端。

对于主打

IQ

机的战略选择， 华林

证券董事长段文清做了如下描述：“我

们认为中国人有喜欢参与的习惯，即或

是将来理财业务再发达，投资者除其他

投资外，仍会留下炒股钱，因此我们必

须满足其亲自参与的心愿。最终希望

IQ

机能让客户产生强烈的依赖性，这就是

IQ

机的成功。 ”

作为一家小券商而言，华林证券不

可能像大型券商在覆盖高低端客户、网

点布局、企业支撑、企业战略规划等战

略上做到有效布局，这也决定了其从一

个点走出不一样的道路。

为此，华林人对投资者进行了大量

市场调查和细分，意图寻找到一个经纪

业务服务的“真空群体”：这部分投资者

资金量不大， 大约在

10

万至

50

万之

间；日间很少接触互联网，有移动炒股

和咨询服务需求。

在经过详细的市场调研和得到有

效反馈后，华林人意识到，要满足的正

是这部分此前没有被市场所重视，但却

实实在在存在需求的群体。

在此之下， 针对这部分人群的

IQ

机便应运而生。 事实上，

IQ

机所造成的

轰动验证了华林人的思考成果。

小小 IQ 机 = 三维服务体系

IQ

机推出效果不俗，短短几月华林

证券开户数激增几万，一时间，跟风者

成众，不过，单纯靠模仿竞争对手，来获

取市场份额已是难为之举。

“我们将所有的力量用于技术研

发，增加互动服务各环节内容。 后来者

正千方百计的进行模仿，最多只能做到

和华林目前市面的水平一样，但实际上

我们内部的研发已远超过目前水平。 ”

华林证券主管经纪业务的副总裁苏细

强表示，“现在仿

IQ

只能仿其他的，但

仿不到后面非常庞大的服务平台，

IQ

机

本身是个系统工程。 ”

华林证券将各种服务模式打包后

根植于

IQ

机，包括证券交易、基金销售

平台、证券研究资讯、客户与服务专员

对话等客户服务模式，将客户的各种需

求融合于

IQ

机之上， 这种创新服务模

式为华林重新确立了业界的品牌形象。

此外，

IQ

机带来的绝不仅是开户数

据的井喷，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也得到

了诠释。

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华林

人所描绘的愿景中，今后的

IQ

系统是

一个客户享受服务的综合性平台，除

了研究资讯， 还将实现多种增值服务

的功能。

“把力量集中优势做一个东西的

话，那我一定做好。 客户按一个键所获

得的是一整套服务的体系。 ”段文清曾

作如下阐释。

因此，曾有人提到，单纯的以投

资咨询业务或销售理财产品都不容

易把握投资者的需求， 华林

IQ

综合

服务模式的诞生是证券业服务模式

的一次革命。

在华林人看来，这次革命还将深化

下去。 据透露，

9

月其第二代

IQ

机将会

面世，功能会更强一些，目前，已经处于

测试过程中。

“

IQ

机一定会保持在行业中领先的

位置，不但会有第二代，很快还会有第

三代、第四代。 这是一个系列的产品。 ”

苏细强表示，“不仅仅是

IQ

机， 系统部

有一个系列产品出来， 服务也是如此，

将会形成体系话。 ”

华林荣誉： 一、

2009

年被证券时报

评为“全国十大

IT

创新奖”；

二、 在中国证监会召开的

09

年

全国经纪业务大会作为创新券商经

验发言；

三、在

2010

年《证券时报》第三届

中国最佳经纪商暨中国明星证券营业

部评选中荣获 “中国最佳业务创新证

券经纪商”称号，华林证券长沙五一大

道营业部被评为 “中国最具成长性营

业部”。

完美用户体验下的服务创新

“未来， 要在业内树立华林式服务

的品牌。 ”这是华林人未来前进的目标，

凭借

IQ

机， 这一愿景的实现也变得触

手可及。

在苏细强看来，服务提升带来的品

牌价值提升是纯利润的上升，而且随着

竞争越来越激烈， 建立相应的服务体

系， 是未来在市场竞争中的立足之地

的，是开展营销的源泉、支撑。

为此，要建立一个兼顾服务差异化

与平等性的服务体系。 这种转型不仅仅

是一个产品方面的改进，还要从整个日

常的服务等等方面来建立一个体系。

华林证券客户服务采取“总部统一

管理下的营业部灵活配置实施” 模式。

营业部依托公司总部研究成果和信息

资源，以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式

为客户提供多种高水准资讯。

华林的

IQ

系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诞生的，其由即时通讯工具、客户经理

管理和服务管理系统、知识库三部分组

成，包括了公司总部坐席、营业部坐席

（投资顾问）、客户经理、客户四类用户。

借助即时消息， 华林

IQ

系统实现

了客户与客户经理之间、客户与坐席之

间、客户经理与坐席之间，以及同一区

域下的客户经理之间实时通讯的平台。

令人惊诧的是， 该平台支持图文、

语音、 视频等交流功能， 支持留言、呼

叫、投诉等功能。 其中：即时通讯工具在

数据库中保留全部即时消息的内容，可

以用于监控、管理。 这使得华林在为客

户提供了近乎完美用户体验。 嫁接在这

种立体化的感官交互体验里，华林人也

完美地诠释了客户至上的理念。

IQ

系统的出现， 真正实现了与客

户零距离接触， 让客户随时实地都能

尊享新通讯时代所带来的个性化炒股

营业厅。

在华林证券的客户里，

IQ

机的出现

无异于添上掉下来的馅饼。 创新带来的

个性魅力也吸引了一个又一个的华林

客户的加入。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

越”，华林人赢得了无数的鲜花赞誉，也

奠定了创新领路者的形象，在眺望更远

的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引领行业

走上创新的道路上，华林人的身份或许

更像是一个“布道者”。 （企业形象宣传）


